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
队伍能力提升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于2025年3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的资金总额为15944万元，其中：增发国债12755万元、地方财政配套2500万元。
（一）中央资金及目标下达情况
财政部下达我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资金12755万元。
中央下达广西绩效目标为：为广西9支市级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装备2384台（套）、抗洪抢险装备552台（套）、水域救援装备1252台（套）、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备128台（套）、综合保障装备106台（套），切实增强队伍快速响应和先期处置能力，提高各市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能力，提前布局，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夯实救援力量，武装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的战斗力，保障自然灾害发生后，能够做到“救早救小救初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bookmark: _Toc38472967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724]（二）资金和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将资金和目标下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合计投入15255万元，其中：增发国债12755万元，占比83.61%；地方财政配套2500万元，占比16.89%。
2．资金执行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支付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1273681649_WPSOffice_Level3]1.资金分配科学性分析
资金下达时明确了资金使用范围，即专项用于为广西9支市级应急救援队配备。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严格按资金使用范围和项目计划使用资金。
[bookmark: _Toc911983586_WPSOffice_Level3]2.资金下达及时性分析
自治区财政厅下达该项目资金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规定的时限要求之内。
[bookmark: _Toc12248940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137522816_WPSOffice_Level3]3.拨付合规性分析
[bookmark: _Toc1762342944_WPSOffice_Level3]经核查，暂未发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的现象。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进行支付，履行了规范的请款报批手续，直接从零余额账户转账，未发现违规支付工程款的现象。
4.资金使用规范性分析
严格按资金使用范围和项目计划使用资金，资金报账都有完整的审批手续，支付凭证、会计报表等财务资料齐全，暂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资金等违规现象。
5.执行准确性分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在预算执行中未有调整。
[bookmark: _Toc1518805389_WPSOffice_Level3]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规定，在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加强日常预算执行和绩效监控，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实时填报项目实施进度、资金支付进度、绩效完成情况等。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分析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为广西9支市级应急救援队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装备2384台（套）、抗洪抢险装备560台（套）、水域救援装备1244台（套）、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备138台（套）、综合保障装备98台（套），切实增强队伍快速响应和先期处置能力，提高各市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能力，提前布局，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夯实救援力量，武装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的战斗力，保障自然灾害发生后，能够做到“救早救小救初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1925497986_WPSOffice_Level3]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添置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装备＞1900台（套）。实际添置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装备2384台（套），完成率100%。
指标2：添置抗洪抢险装备＞440台（套）。实际添置抗洪抢险装备560台（套），完成率100%。
指标3：添置水域救援装备＞1000台（套）。实际添置1244台（套），完成率100%。
指标4：添置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备＞100台（套）。实际添置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备138台（套），完成率100%。
指标5：添置综合保障装备＞85台（套）。实际添置综合保障装备98台（套），完成率100%。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添置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实际添置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完成率100%。
指标2：添置抗洪抢险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实际添置抗洪抢险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完成率100%。
指标3：添置水域救援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实际添置水域救援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完成率100%。
指标4：添置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实际添置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完成率100%。
指标5：添置综合保障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实际添置综合保障装备验收通过率100%，完成率100%。
指标6：补助资金执行率100%。预算下达15255万元，项目总合同金额15221.4656万元，合同支付执行率100%，资金执行率99.62%。
指标7：经费支出合规。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进行支付，履行了规范的请款报批手续，合规支付工程款。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添置设备物资完成时限2024年12月之前。实际完成时限2024年12月。
指标2：指令后行动响应时间≤1小时。实际指令后行动响应时间≤1小时，完成率100%。
（4）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1：装备购置单价≤指导价。装备购置价格均未超指导价，完成率完成率100%
[bookmark: _Toc1984998466_WPSOffice_Level3]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1：市级应急救援队应急处置能力有效提高。
指标2：灾区社会秩序，灾区社会秩序稳定有序。
指标3：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能力明显提升。
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为广西9支市级应急救援队配备救援装备，能够增强队伍快速响应和先期处置能力，提高各市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能力，保障自然灾害发生后，能够做到“救早救小救初期”，使得灾区社会秩序稳定有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设备可使用年限≥2年。实际设备可使用年限2-3年，完成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基层群众对自然灾害处置等应急工作的满意度（%）≥95%。通过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市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能力提升项目，受灾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进一步增强，目前暂未收到受灾群众相关投诉。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超额完成目标值的指标原因分析：实际添置装备数量均超原计划添置装备数量。
1.初始目标设定偏低，部分采购指标（如地震地质灾害救援装备、综合保障装备）的基准值可能未充分考虑实际需求增长，导致实际采购量大幅超过计划；需求预测不精准，未充分结合近年灾害频发趋势（如森林火灾、洪涝灾害增多）调整采购计划，导致原定目标偏低。
2.政策与资金因素批量采购成本优化，采用集中采购方式降低单价，同等预算可购置更多装备。
3.实际需求变化，灾害风险加剧，近年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山火、地震）频发，促使地方应急部门提高装备储备标准。救援任务扩展，水域救援、地质灾害救援等任务增加，导致装备需求超出原计划。
（二）下一步措施：
结合实际需求以及采购指标，制定更加精准的采购方案，优化采购计划。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将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整理成报告，报送中央主管部门及财政部资环司，同时抄送财政部广西监管局、自治区人大财经委。
（二）将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整理成报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门户网”上向社会公开，接收群众的监督。公开内容包括转移支付基本情况、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绩效自评结论等。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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